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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之改建及修建
或充實設備

加強更新範圍內之土
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建築物之拆除與興建 • 拆除新建

• 15年以上老舊建物
• 結構尚堪良好
• 重建整合不易
• 社區期待不同
• 提升建物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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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棟透天或獨棟透天式建築物連續達5棟以上。

2 非透天之3層樓以上建築物連續達2棟以上。

3
非透天之3層樓以上建築物與相連之透天建築

物各1棟以上。

4 6層樓以上整幢建築物。

5
4、5層樓集合住宅僅增設昇降設備，得併同申

請立面修繕及耐震補強工程之補助費用。

6

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初勘須辦理結構安全耐震

能力初步、詳細評估或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

果需辦理耐震補強工程。

得以單棟提出補助申請：

※符合 情形，但周邊無相連建築物。

※符合第 情形。

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其屋齡達15
年以上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補 助 範 圍

1 2

3 4

位於下列地區者，得不受年期及補助範圍
~ 限制，得以1棟申請：

1、整建維護策略地區
2、臨30M以上計畫道路
3、位於捷運站、火車站、歷史建築、古蹟

等300M範圍內，且臨8M以上計畫道路
4、因風災、火災、地震及爆炸致遭受損害

之合法建築物

1 4

2
5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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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

2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

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3
依有關法規規定設立之團體

或專業機構

4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實施

者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補 助 對 象

1
由委員會視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及個案對環境貢獻度

酌予補助，每案以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50%為上限。

2
位於策略性地區，且經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酌予

提高至75%。詳提高補助地區。

3
立面修繕工程補助費用應達補助總經費50%以上，

但4、5層樓集合住宅僅增設昇降設備者，不在此限。

4
存在違章建築者，委員會得酌減補助額度，以15%

為上限。

5
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未達總樓地板面積1/2者，經委

員會審議後，得不予補助或酌減補助額度。

6 每案補助總額不得逾新台幣1,000萬元。

補 助 額 度

補助費用含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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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地 區

策 略 地 區

違 建 處 理

補助工程總經費50%

位於策略性地區，得提
高補助工程總經費至
75%

委員會得酌減補助額度，
以15%為限。

類別 評估指標 補助項目

一、

建築

物外部

公共安全
防火間隔或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環境景觀

無遮簷人行道植栽綠美化工程。

無遮簷人行道舖面工程。

無遮簷人行道街道家具設施。

其他 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定者。

二、

建築物

本體

及內部

公共安全

供公眾使用之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

供公眾使用之無障礙設施。

公共走道或樓梯修繕工程。

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工程。

環境景觀

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修繕工程。

陽臺或露臺綠美化工程。

屋頂平臺綠美化工程。

屋頂平臺防水工程。

建築物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

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

機能改善 四、五層樓之合法集合住宅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

其他 經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定者。 7



得提高補助上限
至75％
1.整建維護策略
地區

2.面臨30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

3.位於捷運、車
站、古蹟與歷
史建築300 公
尺範圍內且臨
8 公尺以上計
畫道路

整建維護策略地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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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經 費 補 助

• 包含規劃設計及工程實施經費。
• 以50%為上限，策略性地區75%。
• 每案補助總額不得逾新台幣
1,000萬元。

• 耐震補強補助：
1. 初評:6,000元或8,000元。
2. 詳評：45%，上限30萬元。
3. 補強工程:50%

2 . 簡 化 程 序

• 申請範圍內全部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100%同意者，僅需
檢具整建維護補助計畫書及相關
文件，即可進行審議。

3 . 貼 心 預 審

• 社區可以1人名義代表申請貼心
預審方式辦理，即早確認規劃設
計、工程經費並確認補助額度，
有助於整合各住戶間意見。

9

4 .電梯特快車方案

• 先行辦理公寓昇降機之建築執照。
• 依據核准建築執照等相關文件，

逕行辦理特快車方案，待工程完
竣且查驗完成後，隨即辦理補助
款項核撥事宜。

• 應配合電梯特快車服務公告時間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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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階段

審查階段

核發補助
階段

民眾申請輔導團隊作業流程

先期評估階段

意願整合階段

計畫審查階段

施工階段

竣工
備查

召開說明會

輔導團隊
參與階段

民眾辦
理階段

補助
核發

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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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諮詢表
填寫

先
期
評
估
階
段

先
期
評
估
階
段

意
願
整
合
階
段

計
畫
審
查
階
段

施
工
階
段

民眾諮詢表填寫
至都更處

輔導團隊聯絡

初步評估、法規檢
討，協助調閱圖說

現場勘查結束輔導

不合規定
無續辦意願

符合規定
有續辦意願

填具說明會意願調查
表，並達一定人數

不符合 符合

續辦不續辦

結束輔導
輔導團隊召開
社區說明會

• 說明整建維護規定
• 補助申請流程

意願整合階段

民眾

輔導團隊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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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願
整
合
階
段

先
期
評
估
階
段

意
願
整
合
階
段

計
畫
審
查
階
段

施
工
階
段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申請補助作業流程

民眾

自費委託

圖例

先期評估階段

續辦不續辦

無續辦意願

結束輔導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簽署計畫同意書

計畫審查階段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簽署計畫同意書

撰寫補助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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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審
查
階
段

先
期
評
估
階
段

意
願
整
合
階
段

計
畫
審
查
階
段

施
工
階
段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補助作業流程

施工階段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決定補助額度

計畫核定

意願整合階段

申請方式三選一

方式一
100%同意

擬具整建維護補助
計畫書申請

方式二
未取得100%同意
依都市更新條例

舉辦公聽會等程序取得同
意比例，擬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申請

方式三
1人代表申請預審

申請人(至少1人)同意，
於辦理說明會後，擬具整
建維護補助計畫書申請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預審）

依整合情形再提出審議

擬具100%同意
整建維護補助計

畫書送審

未取得100%同意
依都市更新條例擬定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送審

民眾出席並表達意願

民眾

作業程序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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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期
評
估
階
段

意
願
整
合
階
段

計
畫
審
查
階
段

施
工
階
段

民眾

作業程序

圖例

施
工
階
段

計畫審查階段

與委託廠商簽約，檢具相關請款資料

竣工書圖經查核通過

檢具相關請款資料

整建維護完成
成果備查

申請核發補助30%

申請核發補助70%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補助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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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梯特快車自108年6月4日發布實施

2.特色 –簡便、快速、先申請建築執照、後申請補助

3.每案補助費用之總額 – 200萬元

增設昇降設備總經費45%為上限

4.每案獎勵金– 120萬元

需於方案生效起至111年12月31日前辦理使用執照掛號申

請，本獎勵金不計入補助總額但補助費用合計不得超過增設

昇降設備總經費。

5.截止時間：至114年12月31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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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3人座 6人座 8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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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3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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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補強評估費用額度如下：

1.初評：6,000元(樓地板面積未滿3,000平方公尺)或8,000元(樓地板

面積超過3,000平方公尺)。

2.詳評：依住戶與公會合約費用補助45%，上限30萬。

• 詳評受理單位：由住戶找營建署共同供應契約指定之公會辦理。

• 詳評費用計算：依共同供應契約規定計算方式，視樓地板面積而定。

例：以5層雙拼每戶30坪為例，詳評約34萬元/棟。

• 詳評結果：依評估報告書提供之補強方案及工程經費，向市府申請

耐震補強工程費用補助50%，每案上限1000萬元(需扣除詳評補助

費用，如詳評已補助30萬元，則工程費上限為970萬元)。

20



• 補助

補助工程費用額度75%，

上限1,200萬元。

6
「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型建築加速改善要點」
為配合都市防災，避免重大災害發生及增進公共利益，針對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合法建築物需辦理耐震補強者，提供經費補助，最高額度75%，上限至1,200
萬元。(申請時間自本要點發布日至112年3月22日止)

• 對象

A. 民國88年12月31日

前領得建造執照，經

耐震詳評結果屬應立

即辦理耐震補強之合

法建築物

B. 高氯離子建築物（俗

稱海砂屋）或屬同一

使照範圍內之合法建

築物

C. 震損建築物

• 資格

A. 申請範圍內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

B.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規定成立之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

C. 依有關法規規定設立

之團體或專業機構。

D.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之實施者。

• 流程

於防災自治條例受理期間

（民國112年3月22日

前），取得100%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後，即

可依補助要點第4點第1項

第1款規定提出申請，以

縮短辦理及審查程序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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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立面修繕是否可以部分修繕(僅磁磚剝落部分)

為提升整體都市景觀，並為避免未修繕部分之磁磚仍有不定期掉落之疑慮，故向
市府申請補助之建築物均須修繕至少整棟建物(視個案補助類型)，無法僅部分修
繕。

2.如果無法申請立面修繕補助怎麼辦

可自費委託專業修繕廠商進行局部修繕。

3.磁磚剝落砸傷路人有刑事上的責任嗎

是的，相關費用及權利義務由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22

4.建物外牆裝設鐵窗(鋁窗)、頂樓加蓋、陽台外推或一樓之增建等及建物的既有
違建如何處理？

建築物有違章情形者，若不配合拆除即依規定適度酌減補助額度(最多15%) 。
倘若既有建物有違建者不會因申請補助而馬上面臨拆除，但補助審查期間將會依
照「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相關規定辦理(針對違建位置、增建時間
及影響程度作拆除時程分類)，並提醒施工期間不要將既有違建增高或擴大以避
免被通報拆除。



7
5.老舊公寓增設電梯，現有空地需要符合甚麼條件?

增設室外型電梯，需設置於法定空地，其空地深度至少需1.5M以上；增設室內
型電梯，可設置於室內樓梯空間，並考量樓梯出入口與基地內通路寬度等規定。

23

6.請問申請核准補助案是否還是要申請建照？增設電梯是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雜
項執照？

室外型電梯應依規定，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室內型電
梯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室內裝修構造時，需併辦室內裝修審查。

7.不予補助之情況

考量公益與安全性，下列情形不予補助；未符補助者，民眾仍負有建物維護責任：
1、整幢為單一所有權人(申請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者外)
2、經市府核准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建議應辦理拆除重建者
3、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建議應辦理拆除重建者

8.同意書格式可自行設計還是有既定格式？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的同意書為法定要件，有既定格式，需明列個別所有權人的土
地及建物面積，並請所有權人簽名及蓋章（兩者缺一不可）。



優選團隊 地址 電話 連絡人 配合營造廠

宸胤建築師事務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293-2號6樓之1 (02)89512719 曾先生 盛田營造有限公司

陳肇勳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信義區松平路135-2號1樓
(02)87896918
分機122

洪經理 三麒營造有限公司

三能建築師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77號5樓之1 (02)25288123 陳先生 前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富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3號2樓 (02)87706633 翁小姐 道德顧問有限公司

潘正華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93號3樓 (02)27210505 黃先生 邦興營造有限公司

陳柏元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61號2樓 (02)23568530 柏小姐 瑞晨營造有限公司

蔡崇和建築師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號6樓 (02)89851021 蔡先生 輝騰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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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ro.ntpc.gov.tw/
http://www.ntcaa.org.tw/

